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９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的

通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

会议董事

１１

名，公司的

５

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知悉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

委托管理协议书

＞

并受托

管理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署《委托管理协议书》并受托管理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持有的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７６

万股国有股股权。 委托管理期限至公司对大电公司

３７７６

万股的国

有股权收购完成之日止。 委托管理期间，公司不收取也不支付任何管理费用。

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基本情况：负责人：杜宣红；地址：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铜河路

６

号；峨边彝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金：

６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平安路

２１

号；

营业执照号码：

５１１１３２０００００４２１６

；

法定代表人：甘酉华；

经营范围：电力开发、生产、销售；中小型电站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发供电设备及附属产品的制作、维

修；技术咨询、服务、技术人员培训；淡水养殖；副食饮食。

最近三年经审计主要财务、经营指标情况：

单位：元

年度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

率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２００９ １

，

０４３

，

１４５

，

２４４．４９ ６５９

，

６２４

，

５８８．９９ ３８３

，

５２０

，

６５５．５０ ６３％ １７３

，

０７９

，

８５４．６２ ２６

，

９２９

，

３７９．８１

２０１０ １

，

２８９

，

５９５

，

８２０．２６ ８７１

，

２６２

，

５６４．５７ ４１８

，

３３３

，

２５５．６９ ６７％ ２７６

，

５０８

，

１１５．１４ ４９

，

１６２

，

７１８．２９

２０１１ １

，

１８７

，

９５４

，

７９０．０３ ７６４

，

２６０

，

６９１．４６ ４２３

，

６９４

，

０９８．５７ ６４％ ３３７

，

６７４

，

３３２．３１ １５

，

３６１

，

５３３．２４

《委托管理协议书》主要内容：

１

、峨边财政局将所持有的大电公司

３７７６

万股（占总股本

６５００

万股的

５８．０９％

）国有股权（不含收益权、处置

权以及协议特别约定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给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行使。委托管理期限至公司对大电公司

３７７６

万股的国有股权收购完成之日止。

２

、委托管理期间，大电公司仍为独立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其

注册地址、经营地址、税收（含各类基金）解缴地归属、相关经济统计指标上报地等均不发生变化。

３

、委托管理期间，公司按照大电公司《章程》规定，在安全生产管理、劳动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电力规划、

建设、调度等生产经营方面对其进行监督、指导和管理。

４

、相关保证与承诺。 委托管理期间，公司将确保峨边财政局股权以及大电公司资产实现保值增值；承诺

不得处置大电公司重大资产，不得以大电公司名义或其资产对外提供担保、抵押。

公司认为，对大电公司实施委托管理，不会对公司电力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坏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同时，对大电公司实施委托管理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乐山地方电力资源，有利于公司未来

的发展。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０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五名监

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

委托管理协议书

＞

并受托管

理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９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通过

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办公楼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世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

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０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募投项目”节余资金

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年产

１

万

吨再生冰晶石项目”投资完成后的募集资金余额

５

，

２９１

，

６９２．８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数据，含利息收入）用

于超募项目“锂离子电池用电解液及

２０００

吨六氟磷酸锂、电池级氟化锂、电子级氢氟酸项目（详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２

）”。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多氟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０３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７００

万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９．３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６

，

３５３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９

，

０８４．８４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并出具了 ［信永中和 （

２０１０

） 验字第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Ａ５０４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件，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的广告费、路演及财经

公关费、 上市酒会费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按该规定调整增加募集资金净额

３

，

２９１

，

９８３．００

元，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经多氟多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按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四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项目备案号

１

年产

６

万吨高性能无机氟化物项目

２５

，

０２６

豫焦市域工［

２００８

］

０００１６

２

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６

，

００２

豫焦市工［

２００６

］

０２３９

３

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项目

２

，

７７６

豫焦市工［

２００６

］

０２１１

４

氟化学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３

，

１６０

豫焦市域工［

２００８

］

００１４０

合 计

３６

，

９６４

—

如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量超过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公司拟将富余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如

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量少于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公司将通过银行贷款等途径自筹资金来解决资金缺口，

从而保证项目的实施。

二、部分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本次拟使用的为“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完成（详见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计划投资

２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

元，实际投资

２３

，

６８０

，

７００

元，截止

８

月

２３

日其在中信银行焦作分行募

集资金账户余额共计

５

，

２９１

，

６９２．８８

元（含利息收入）。

三、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运行， 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

本次拟将“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项目”投资完成后的募集资金余额

５

，

２９１

，

６９２．８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数

据，含利息收入）用于超募项目“锂离子电池用电解液及

２０００

吨六氟磷酸锂、电池级氟化锂、电子级氢氟酸项

目”。

四、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批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募

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人民币结余募集资金

５

，

２９１

，

６９２．８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数据，含利息收入）从募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焦作分行转入另一募集资金专户交通银行焦作分行，全部

用于超募项目“锂离子电池用电解液及

２０００

吨六氟磷酸锂、电池级氟化锂、电子级氢氟酸项目”。 因该节余募

集资金未超过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因此该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保荐机构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认为，公司将本次“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募投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事项，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促进公司发展，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因

此，同意公司将本次“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

六、备查文件

１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１

万吨再生冰晶石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

于其他募投项目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１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

程

＞

并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将公司的经营范围修改为：无机盐、无机酸、助剂、合金材

料及制品的生产；自营进出口业务；

Ｌｅｄ

节能产品、电子数码产品、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

机软件的开发与服务；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其它印刷品（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为准）。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同意修改公司经营范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等

相应内容的变化修改《公司章程》并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公司注册

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７１９８

；住所：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法定代表人：李世江；注册资本：贰亿贰仟贰佰伍拾陆万圆

整；实收资本：贰亿贰仟贰佰伍拾陆万圆整；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无机盐、无机酸、助

剂、合金材料及制品的生产；

Ｌｅｄ

节能产品的生产；电子数码产品，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

机软件的开发与服务；自营进出口业务。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３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双月鑫

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收益支付分配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当日

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从托管户划出；投资者若选择红利再投资，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可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

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结束本期运作，运作期

共

７６

天。 该运作期本基金

Ａ

类份额（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３３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３．１７６％

，本基金

Ｂ

类份额（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３４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３．４１２％

。

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收益情况的说明：由于

６

月初降息后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持续走低，而短期融

资券与回购存在较大利差空间，因此管理人计划通过买入部分短期融资券杠杆放大的方式获得超额收益。

６

月末货币市场资金紧张，短融与回购的利差大大低于之前的预计。管理人认为获得超额收益风险很大，比

较困难，期末达不到之前公告参考收益率的概率较大，因此在

７

月

５

日《关于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投资组合构建情况说明的公告》中提示了相应风险。

７

月

５

日央行再次下调存款

基准利率，但准备金率迟迟未见调整，回购利率一直居高不下，继续限制了组合收益的提高。尽管管理人在

市场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通过积极运作，适当提高了组合收益，但终因

６

月下旬后回购利率不断走高，

致使基金实际收益率低于之前公告的参考收益率。

（

２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集中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期的收益，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当期的收益。

（

３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４

）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

１００

元，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可将

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按人民币

１．００

元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５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的收益支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既往各运作期收

益情况，请参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华安双月鑫短期理

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赎回开放日及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集中申购开放日（期）相关安排的公告》。

（

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被冻结的基金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处理。

（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本

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Ａ

类和

Ｂ

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

式。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红利划出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

８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也可以通过华安基

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

式不同，将按照投资者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之前（含该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

９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本公告中的收益支付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

其后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加兴业银行电子渠道基金申购

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含当日）起增加华安动态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５

）参加兴业银行电子渠道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二、优惠活动的内容

１

、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含当日）起，投资者通过兴业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本基金（前

端模式）并扣款成功的，申购费率统一优惠为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不再享有优惠。 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在本活动开始前或活动期间通过兴业银行进行定期定额申购签约的，在活动期间成功发起本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享受定投申购费率优惠，具体优惠方式为：

通过兴业银行电子渠道（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定期

定额申购费率统一优惠至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优惠。

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通过兴业银行柜面渠道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享受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八折优惠，但优

惠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优惠。 活动结束时

间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相关

公告。

２

、兴业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及流程以

兴业银行的规定为准。 有关本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兴业银行及本公司

的有关公告。

３

、本公司将与兴业银行协商，陆续新增实行费率优惠的基金产品，具体信息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１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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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以通

讯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及相关出席人员，并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

生召集，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参与会议董事

9

人，其中董事张海林、张艺林、常静、于清池、白静、毛惠清现场

出席会议，董事冯苏强、冯儒、方天亮因公出差在外地，采用通讯方式参与会议，公司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认为，随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公司流动资金需求不断扩大，为了降低资金成本，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计划以

38,000,000.00

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到期

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按照现行同期贷款利率及资金使用情况，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138

万元。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

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承诺在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本

次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时，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

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分资

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海南瑞泽

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800

万元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2012-041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以通讯

方式通知各位监事及相关出席人员

,

并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杨壮旭先生召

集，会议应参加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董事会秘书于清池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杨壮旭先生主持，共有

5

名监事通过现场表决方式参与会议表决。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8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3,8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海

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时，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特此决议。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2012－042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海南瑞泽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之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936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4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2.15

元

/

股，共募集资金

41,31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208.51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8,101.49

万元。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

中审国际验

[2011]010200198"

《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本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计划用于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新型墙体材料生产网点建设项目及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建设。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845.907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845.91

万元，并累

计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资金

18,611.14

万元，公司共计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21,457.05

万元，募集资金

余额为

16,644.44

万元。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进度情况，在未来六个月，募集资金将会有不低于

4,000

万元暂时闲置，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人民币

3,8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公司使用

3,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按照现行同期贷款利率及资金使用情况预计可

节约财务费用约

138

万元。

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主要是：近年来，公司业务扩张较快，公司对流动资金需求大幅增加。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抵触，不会影

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保证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公司承诺在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时，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届满，公司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以下条件：

（

1

）没有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2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3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

；

（

4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

5

）公司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2

、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

民币的风险投资；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时，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

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

满，公司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并不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和效益，减少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利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及《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并且，公司承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并在使用完毕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

因此，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

用金额不超过

3,800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

超过

6

个月。

（三）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经核查，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也出

具了相关的承诺。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认为，该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3,

8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

见；

4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的专项意见。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3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中标情况概述

我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接到国家电网公司

招投标管理中心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公司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为

"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2012

年第四批线路材料招标

"

项目 （以下简称

" 2012

年国网第四批项目

"

）的中标单位，中标内容：公司中

标

18

个包（电缆及附件共计

10

个包、导线

8

个包），其中

110KV

交联电缆

49.95KM

、

220KV

交联电缆

69.164KM

，

电缆合计：

119.114KM

； 电缆附件合计

72

套；导线合计

5383.385

吨。 中标价为人民币共计

23477.853706

万元

（大写：人民币贰亿叁仟肆佰柒拾柒万捌仟伍佰叁拾柒元零陆分）。

二、招标人情况

招标人：国家电网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亿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大安街

86

号

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输电、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实施所承包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

咨询服务，非职业培训；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 。

国家电网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与本公司发生类似业务多次。

三、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中标价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后营业总收入的

6.24%

，合同履行对公司

2012

年的经营业绩将

产生积极影响，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四、中标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与中标单位尚未签署中标合同。 合同签署后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G20120829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发

出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0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三楼会议室召开，此次表决采用现场投

票的方式。 参加本次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名， 代表公司股份

934,356,11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2.971%

。

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成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

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934,356,11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2-040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

合下发的《关于下达

2012

年第二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豫财建

[2012]158

号）和河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转发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

达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 （中央评估）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

的通知》（豫发改投资

[2012]

1142

号），公司

"

低摩擦节能环保内燃机气缸套项目

"

和

"

新型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项目

"

将分别获得

800

万

元和

1,960

万元中央补助资金。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在收到上述政府补助款后确认为递延收

益，并自其投入资产达到预定使用状态起，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期计入各期损益。

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当期及以后各期利润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数据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2012-047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2

年

5

月

30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决议，以

2011

年末公司总股本

9,400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7.00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

2011

年末公司总股

本

9,4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上述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已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实施完毕。 此

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9,400

万股增加至

18,800

万股。 【详见分别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

2012

年

7

月

17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5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8

）、《公

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7

）】。

2012

年

8

月

27

日，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1080010000130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

9,400

万元变更为

18,800

万元；实收资本由

9,400

万

元变更为

18,800

万元；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 同时，修改之后的《公司章程》亦办理完毕工商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9

日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增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６０３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李陵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乔羽夫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李陵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６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年

过往从业经历

张李陵，

ＣＦＡ

，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理学学士，

６

年证券从业经验，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在招商银行总行工作，主

要从事债券投资和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加入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

名称

任职

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原因

－

离任日期

－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上述人员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